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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四题：强积金雇员自选安排 

 

2012 年 3 月 28 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三月二十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涂谨申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务

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当局预期《2011 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修订）（第 2 号）条例草案》可于本

立法年度获通过，让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积金局）于本年十一月在强制性

公积金（强积金）制度下落实「雇员自选计划」（强积金半自由行）。当局指出，

当强积金半自由行正式实行后，业界将会更积极向强积金计划成员进行销售及推

广活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是否知悉，现时落实强积金半自由行的进度为何； 

 

（二）是否知悉，因应强积金半自由行，积金局作为中介人的注册机构有何措施

监察强积金销售活动；  

 

（三）鉴于落实强积金半自由行后，中介人的销售对象将由雇主扩展至雇员，是

否知悉，积金局会如何确保中介人提供切合雇员需要的服务；会否在中介人的发

牌或其他条件内作出针对性要求； 

 

（四）鉴于现时没有规例要求公布强积金中介人的佣金收费，是否知悉强积金半

自由行实施后，积金局会否要求中介人公司公布佣金收费； 

 

（五）当局有否实施强积金全面自由行的时间表；如有，时间表为何；  

 

（六）鉴于最近再次有评论指强积金计划的管理费过高，回报亦低于盈富基金，

除了透过落实强积金自由行以减低管理费外，政府有否其他措施减低管理费及改

善强积金计划的回报表现；及 

 

（七）针对有建议认为积金局或香港金融管理局可提供收费低廉的指数基金（例

如盈富基金）供强积金计划成员选择，从而透过市场力量减低整体强积金计划的

管理费，政府会否考虑类似建议？ 

 

 



答复： 

 

主席： 

 

（一）政府在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向立法会提交《2011 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

（修订）（第 2 号）条例草案》（《条例草案》）。《条例草案》旨在设立强制

性公积金（强积金）中介人的法定规管制度。我们现正与法案委员会就其审议《条

例草案》的工作，紧密合作，以期《条例草案》能在本届立法会会期内获得通过，

及雇员自选安排能在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一日开始实施。 

 

  同时，为落实雇员自选安排，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积金局）现正加紧

推行各项支援措施，包括：为受托人制订运作政策及指引、测试及试行方便转移

累算权益的电子平台、举办导师培训工作坊，以确保可为强积金中介人开办足够

的培训课程、为中介人拟备指引，以及教育投资者等。 

 

（二）及（三）《条例草案》设立法定规管制度，以在雇员自选安排落实时，规

管强积金的销售及推销活动。概括而言，法定规管制度的主要元素如下： 

 

（i）设立法定注册制度，确保只有合资格人士（注册中介人）方可进行强积金销

售及推销活动； 

 

（ii）积金局会发布指引，阐释该局认为注册中介人应如何进行强积金的销售及

推销活动，以符合各项法定操守要求； 

 

（iii）属个人的注册强积金中介人必须符合积金局指定的持续进修要求，以确保

他们持续胜任其职； 

 

（iv）赋予前线监督（即保险业监督、香港金融管理局和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

员会）全面的查察和调查权力，以确保注册中介人符合操守要求； 

 

（v）赋予积金局全面的纪律制裁权力，让积金局可向不符合操守要求的注册中介

人施加纪律制裁。这包括谴责、罚款、撤销和暂时撤销注册，以及限制有关人士

在指明时间内获注册的资格；以及 

 

（vi）规定任何人未经注册进行强积金的销售及推销活动，即触犯刑事罪行。 

 

（四）为了协助注册强积金中介人遵行法定的操守要求，积金局现正拟备指引拟

稿。积金局拟规定个人注册中介人需就他们可收到的利益，作出订明形式的披露，

目的是帮助客户衡量是否有诱因驱使该个人注册中介人，推介某个计划／成分基

金，或推介某个计划／成分基金比其他计划／成分基金优胜。积金局会于短期内

就指引拟稿谘询业界，并于及后向法案委员会作出简介。 



（五）积金局现正研究设立中央资料库的可行性，以储存雇员强积金累算权益分

布情况的资料。积金局预计，研究将可在二零一二至一三财政年度内得出初步结

果。推行雇员自选安排的经验及设立中央资料库可行性研究的结果，会就积金局

考虑将来推行强积金全自由行，提供有用的资料。 

 

（六）自二零零七年九月，所有强积金受托人均已减费或引入较低收费的强积金

基金。此外，强积金基金的基金平均开支比率亦由二零零八年一月的 2.1%下降至

二零一二年二月的 1.77%，下降幅度接近 16%。 

 

  尽管如此，随着强积金资产增加和强积金制度日渐成熟，政府和积金局均认

为受托人收取的收费应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除了落实雇员自选安排，以增加市

场竞争，促使收费降低之外，现正在采取的其他措施包括： 

 

（i）积金局已聘请顾问研究强积金受托人的行政成本，以进一步简化行政程序，

促使减低成本，以达致受托人最终减低收费。该顾问预计将于二零一二年年中向

积金局提交报告； 

 

（ii）在得到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的普遍支持后，我们计划为强积金补偿基金

引进自动征费调整机制，让积金局可以暂停向强积金受托人每年征费（有关征费

现时为强积金净资产值的 0.03%）。我们相信这将会令受托人的基金开支有所降低，

让计划成员受惠。我们希望在二零一二年第二季提交对相关强积金附属法例的修

订，以期修订于本届立法会会期内获得通过；以及 

 

（iii）积金局会继续致力优化披露收费和费用的安排，确保计划成员能够获得易

于明白、及时和可便利比较的资料。积金局亦会进一步加强公众教育和有关讯息

的宣传。 

 

（七）积金局鼓励受托人考虑在其强积金计划提供低成本的指数基金。现时，受

托人在向积金局申请核准新基金时，必须提供资料，说明是否曾经考虑提供指数

基金的选项，以及（如适用的话）采取非指数投资管理安排的原因。现时，强积

金制度下，已有 18 只指数追踪成分基金。积金局会继续留意指数基金的发展及作

为强积金基金选项的情况。  

完 


